	高雄市鳥松區獨居老人營養午餐外送服務申請表
 申請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 日

	申請人
	姓名
	
	戶籍地址
	

	
	簽章
	
	
	

	
	身份證統一編號
	
	（送餐）地址
	□葷食           □素食

	
	出生日期
	
	電話
	

	設籍本區滿一年以上之獨居老人（年滿六十五歲以上經提報市府列為本區獨居老人，日常生活上可自理，於日間獨自在家炊食者：以目前居住之事實唯依據。（包括同一戶二個以上老人，其中一人缺乏生活自理能力）或與子女同住，但子女缺乏生活自理能力者。

	檢附證件
	1、 全戶戶籍謄本（必須設籍本區一年以上）。二、私章。

三、其他相關證明。

	審核意見欄
	□符合規定     □不符合規定     
	里幹事調查意見

	
	
	

	
	承辦人
	社會課長
	主任秘書
	區長

	
	
	
	
	


